金融办机动车辆和驾驶员管理办法
 
为了进一步加强机动车辆和驾驶员的管理，保证机动车辆安全运行和合理使用，强化劳动纪律，切实做好交通服务工作，特制定以下机动车辆及驾驶员管理办法。
一、车辆管理
（一）综合处负责车辆日常管理工作，其管理包括司机的考勤、工作安排、违纪登记处理、车辆调度、车辆配备、车辆维修保养以及政治业务学习等。
（二）车辆管理设兼职质检员和安全员。质检员负责机动车辆的技术检查、报修技术鉴定和报修意见，年审和各种证件的办理。安全员负责交通安全、交通违章、交通事故的处理等工作。
（三）我办的机动车辆统一由综合处管理。调配给各处室的车辆为业务用车，原则上由各处室支配使用，如工作需要，综合处可调用各处室的车辆，各处室应当服从安排。
（四）为保障业务用车，各处室应饱满安排使用配备给本处室的车辆，确因特殊情况需要另外派车时，须提前半天报用车申请单，向综合处申请用车，综合处根据实际情况派车。
（五）调配给各处室使用的业务用车，在本市区域内行驶，由各处室安排。超出本市区范围的，必须填报用车申请单，经综合处同意后才能出车，否则，由此而造成的一切责任和费用由用车人和驾驶员负责。
（六）车辆过夜必须停放在大型住宅区停车场或有专人管理的停车场，确保车辆的安全。为了降低停车费用，车辆停放不准租用固定停车位。
（七）上班时间，所有车辆必须停在办公大厦停车场。
（八）机动车辆停车费采用“定额管理、低于定额实报实销，起过定额驾驶员本人自负”的办法。过夜停车费实报实销，白天停车费每月每车控制在200元以内。公务出车停车费实报实销。
（九）严禁公车私用，不准用公车专门接送亲属上下班或者办理其他私事，确因特殊情况私人用车，需经综合处同意方可出车，并按规定收回油费。
三、车辆保养、维修
（一）综合处车辆管理员建立车辆修理档案，掌握车辆维修保养情况。
（二）机动车辆维修采用“定点维修、专人质检、专人审核、专人送厂、专人结帐、专人复核”的办法，加强车辆的维修管理。要严格执行车辆维修程序，即凡需要维修的车辆，需由各处室提出申请，质检员进行车辆维修鉴定，提出维修意见，报综合处车辆管理员审核，综合处处长审批后，方可维修。车辆大修必须先报办领导审批。车辆维修时，由质检员和各处室人员一起送厂。各处室擅自决定维修或超过审批范围的，一切费用由决定者本人负担。车辆维修后，由质检员和各处室车辆驾驶员负责验收。维修费用由专人结帐，并接受综合处复核。
（三）车辆维修费每季度张榜公布。
四、车辆用油管理
（一）机动车辆用油管理采用“定额管理、超定额自负”的办法，控制机动车辆用油。各车辆每月用油定额：小汽车为290公升。各类车辆用油使用油票，每月25日到综合处车辆管理员处领取下月油票。车辆用油定额管理后，各处不得以此为理由影响公务用车，否则按违纪处理。
（二）根据出车卡记载，确因业务量大，出车较多，可适当增加油料。
（三）油料消耗情况每月公布一次。
五、本办法由综合处负责解释。
六、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